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第1335次委員會議決議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會議日期：97.09.01

一、本會第1334次委員會議紀錄，報請  公鑒。

結論：備查

二、行政院交議，文建會陳報「『台灣生活美學運動計畫(97年至100年) 』草案」一案，提請  討論。

結論：

(一) 鑒於國民長期以來對於藝術美學普遍漠視與涵養不足，造成城鄉整體生活環境品質低落，本計畫擬以5年（97年至101年）總經費20億元，透過生活美學之理念推廣、地方環境美質之提升，以及藝術介入空間等工作的推動，達成提升國民美感素養、創造美感城市環境、啟動美學文化之計畫目標，核有必要。

(二) 為能充分貫徹計畫精神，有效推動，請文建會加強對於地方政府相關人員之宣導講習訓練，包括闡明美學理念、國內外示範案例、具體策略作法及相關經驗技術交流等，期使城鄉空間環境規劃能引入美學的創意、設計以及地方風格的塑造，真正達成國土美學理想的實踐；本計畫因屬新興計畫，必要時得由文建會選定示範地區負責執行。

(三) 本計畫中有關補助地方政府執行之「美麗台灣推動計畫」一項，因涉及諸多文化、都市計畫、營建、環保、公共建設等跨部門之橫向整合協調事務，請文建會責成地方政府成立跨部門的計畫推動平台統籌推動，以利計畫順利執行，並加強維護與更新。

三、行政院交議，環境保護署陳報「『營造永續優質環境衛生計畫』草案」一案，提請  討論。

結論：

(一) 維護環境衛生係屬長期經常性工作，惟部分縣市政府預算不足，難以整體提升台灣生活環境品質。本計畫實施後，可改善整體生活環境，對我國國際形象及國人生活品質之提升，有所助益，同意辦理。
(二) 至於直轄市之補助比例部分，在計畫總經費額度不變、不含車輛、機具設備原則下，由中央依「中央對直轄市及縣（市）政府補助辦法」規定酌予補助。

(三) 環保署每年評選「營造優質環保示範區」時，採競爭型制度，選出3-5處予以經費補助。請該署儘速研擬評選之原則及標準，做為經費補助之依據。

(四) 未來本計畫於執行期間，請環保署廣泛結合民間團體等NGO組織共同推動，並定期確實檢討與追蹤執行成效，且將結果登錄於清淨家園全民運動上網平台，以確保補助經費符合計畫用途，避免浪費公帑。

四、「『國民旅遊卡』制度改革方案」一案，提請   討論。

結論：

(一) 「國民旅遊卡」制度自92年實施以來，已發揮落實公務人員休假旅遊，並提振國內觀光旅遊景氣政策效果。隨著開放陸客來台觀光，以及「國民旅遊卡」制度已完成階段性任務，加以實施迄今，各界仍有許多改革建議，適時檢討「國民旅遊卡」制度，有其必要。

(二) 為配合政府「擴大內需」、「刺激消費」等政策，「國民旅遊卡」制度的改革，仍應秉持鼓勵公務人員從事休假旅遊相關活動，並方便公務人員使用以刺激消費之改革基調。

(三) 本案經本次會議充分討論，原則同意經建會所擬方案，將繼續實施「國民旅遊卡」，並取消「異地及隔夜」消費限制及25％「自由額度」補助；但為鼓勵公務員從事國內旅遊活動，針對休假日及其相連之假日、例假日於旅行業、旅宿業及觀光遊樂業之刷卡消費，另給予100％之「自由額度」補助，補助總額不得超過最高上限。

(四) 請經建會依據與會代表意見，修正方案內容陳報行政院核定後，自明（98）年1月1日起改制實施3年，並逐年檢討對觀光、旅宿業之影響，適時改進。

(散會：下午4時34分 )
